
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出席 3人； 

3、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；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展线上供应链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
A股 395,957,555 100 0 0 0 0 

 

(二)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

2、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

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

得票数占出席

会议有效表决

权的比例（%） 

是否当选 

2.01 苑继波 395,957,555 100 是 

2.02 刘宗 395,957,555 100 是 

3、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

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

得票数占出席

会议有效表决

权的比例（%） 

是否当选 

3.01 焦金娜 395,957,555 100 是 

 

 

(三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

议案 

序号 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
票

数 

比例

（%） 

票

数 

比例

（%） 

1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

展线上供应链融资业

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

41,000 100 0 0 0 0 

2.01 苑继波 41,000 100         

2.02 刘宗 41,000 100         

3.01 焦金娜 41,000 100         

 

(四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2和议案 3采用逐项表决的形式进行表决，两项议案的

所有子议案均获得了全票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王亚静、张芃芊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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